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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三十七條第八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三十七條第八項規

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汽車駕駛人以從事

計程車駕駛為業者，應於執

業前向執業地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領有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證（以下簡稱執業登

記證）及其副證，並領有有

效職業駕駛執照，始得執

業。 

第二條 汽車駕駛人以從事

計程車駕駛為業者，應於執

業前向執業地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領有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證（以下簡稱執業登

記證）及其副證，始得執業。 

參照交通部一百零九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交路字第一○九

○四○六五四一號函意旨及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

一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計程

車駕駛人應具有效職業駕駛

執照及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

記證，始得執業，爰增列明確

規範須領有有效職業駕駛執

照，以符實際管理需要。 

 

第三條 汽車駕駛人領有有

效職業駕駛執照，且無本條

例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或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所定不得辦理執業登記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 

第三條 汽車駕駛人須領有

職業駕駛執照，且無本條例

第三十六條第四項或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所

定不得辦理執業登記情形

之一者，得申請辦理執業登

記。 

按有效職業駕駛執照為汽車

駕駛人得申請辦理計程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之必備資格，爰

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確。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申請辦

理執業登記，應檢具下列書

件： 

一、申請書二份。 

二、國民身分證、職業駕駛

執照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最近三個月內所攝彩色

脫帽、未戴有色眼鏡、

五官清晰、正面半身、

白色背景之二吋相片

（以下簡稱規格相片）

二張。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申請辦

理執業登記，應檢具下列書

件： 

一、申請書二份。 

二、國民身分證、職業駕駛

執照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最近三個月內所攝脫帽

未戴有色眼鏡正面半身

二吋相片二張。 

申請人申辦執業登記所檢具

之相片，應足供一般人辨識，

又考量相片印製執業登記證

後需維持三年，除所攝時間仍

維持最近三個月內以外，其餘

參照現行國民身分證相片規

格之規定，爰修正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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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汽車駕駛人申請辦

理執業登記，應先參加測驗

及執業前講習，並取得合格

成績單；其未取得合格成績

單者，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 

   前項測驗及執業前講

習時間合計為八小時。測驗

科目為執業相關法令及執

業地之地理環境等二科，測

驗成績分別計算，各科成績

均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測

驗及格者，始得參加執業前

講習，並於講習完畢後發給

合格成績單。 

   測驗與執業前講習及

在職講習，得由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自行辦理或委

託同一測驗講習區域之其

他直轄市、縣（市）警察局，

或相關機關（構）、團體辦

理。 

   測驗與執業前講習及

在職講習區域之劃分，由內

政部警政署定之。 

第五條 汽車駕駛人申請辦

理執業登記，應先參加測驗

及執業前講習，並取得合格

成績單；其未取得合格成績

單者，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 

   前項測驗及執業前講

習時間合計為八小時。測驗

科目為執業相關法令及執

業地之地理環境等二科，測

驗成績分別計算，各科成績

均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測

驗及格者，始得參加執業前

講習，並於講習完畢後發給

合格成績單。 

   測驗與執業前講習及

在職講習，得由直轄市、縣

（市）警察局自行辦理或委

託同一測驗講習區域之其

他直轄市、縣（市）警察局，

或相關機關（構）、團體辦

理。 

   測驗與執業前講習及

在職講習區域之劃分，由內

政部警政署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汽車駕駛人未按指

定日期參加測驗、執業前講

習者，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但因故未能依指定日

期參加執業前講習者，得於

原定講習日期前，向原申請

之警察局申請延期，並以一

次為限，期間不得超過六個

月。 

第六條 汽車駕駛人未按指

定日期參加測驗、執業前講

習者，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但因故未能依指定日

期參加執業前講習者，得於

原定講習日期前，向原申請

之警察局申請延期，並以一

次為限，期間不得超過六個

月。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汽車駕駛人應於領

得合格成績單六個月內，檢

附該成績單、國民身分證、

職業駕駛執照及執業事實

證明文件等，向原申請之警

察局辦妥執業登記，始發給

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逾期

第七條 汽車駕駛人應於領

得合格成績單六個月內檢

附合格成績單及執業事實

證明文件，向原申請之警察

局辦妥執業登記，始發給執

業登記證及其副證；逾期

者，該成績單失效，並應重

一、 為應實務作業需要，第一

項爰增列駕駛人申領執

業登記證所需檢附之文

件。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三、 有鑑於汽車駕駛人於執

業前向執業地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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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成績單失效，並應重

新申請辦理執業登記。 

   前項執業事實，指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一、受僱於計程車客運業。 

 二、自備汽車參與計程車客 

  運業經營。 

 三、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 

或其輪替駕駛。 

 四、經營個人計程車客運業。 

 五、個人計程車客運業之輪 

替或臨時替代駕駛。 

   前項計程車客運業、計

程車運輸合作社及個人計

程車客運業之所在區域，與

其申請執業地之警察局，以

在同一直轄市、縣（市）為

限。 

新申請辦理執業登記。 

   前項執業事實，指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一、受僱於計程車客運業。 

 二、自備汽車參與計程車客 

  運業經營。 

 三、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 

或其輪替駕駛。 

 四、經營個人計程車客運業。 

 五、個人計程車客運業之輪 

替或臨時替代駕駛。 

 

（市）警察局申請辦理執

業登記，其執業事實之所

在區域，有別於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第九十一條

所定「營業區域」，又為

避免汽車駕駛人以非當

地之執業事實來申請辦

理執業登記，形成管理上

的漏洞，爰新增第三項，

明確規範駕駛人所檢附

執業事實之所在地，與其

申請執業地警察局，以在

同一直轄市、縣（市）為

限。 

 

 

 

 

 

第八條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居所及指定應受送達

之處所。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事實。 

第八條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居所及指定應受送達

之處所。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事實。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計程車駕駛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及指定

應受送達之處所、執業事實

等執業登記事項有異動

者，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

內持相關證明文件向原發

證之警察局申請辦理異動

登記。 

   計程車駕駛人於不同

直轄市、縣（市）執業，應

向新執業地警察局申請參

加地理環境測驗；測驗及格

者，應於領得成績單六個月

內，檢附該成績單、國民身

第九條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事項有異動者，應於事

實發生後十五日內持相關

證明文件向原發證之警察

局辦理異動登記。 

   計程車駕駛人於不同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轄

區執業，應向新執業地警察

局申請參加地理環境測

驗；測驗及格者，始得辦理

執業登記，並於換領新執業

登記證及其副證後，始得執

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予參加地理環境測驗： 

一、於測驗講習區域劃分

一、 因職業駕駛執照換領為

普通駕駛執照，即喪失計

程車執業資格，並非得申

請異動之事項，為避免誤

解，爰修正第一項，以明

確界定執業登記記載事

項中得申請異動之項目。 

二、 為符合實際管理需要，爰

修正第二項，增列駕駛人

參加新執業地警察局之

地理環境測驗及格者，應

於領得成績單六個月內

辦理執業登記，及其應檢

附之文件、配合事項。 

三、 鑑於停止執業之效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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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職業駕駛執照及執業

事實證明文件等，並向新執

業地警察局申請辦理執業

登記，且於換領新執業登記

證及其副證後，始得執業。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予

參加地理環境測驗及檢附

成績單： 

一、於測驗講習區域劃分

前，在同一營業區域內

之執業地異動。 

二、於測驗講習區域劃分

後，曾在同一測驗講習

區域內參加測驗及執

業前講習合格。 

三、五年內曾於新執業地

直轄市、縣（市）警

察局辦理執業登記。 

 

前，在同一營業區域內

之執業地異動。 

二、於測驗講習區域劃分

後，曾在同一測驗講習

區域內參加測驗及執

業前講習合格。 

三、五年內曾於新執業地

直轄市、縣（市）警

察局辦理執業登記。 

   計程車駕駛人停止執

業時，應繳回執業登記證及

其副證，並自繳回之日起保

留其執業資格二年。保留期

間內申請恢復執業時，應檢

附執業事實相關文件，向原

繳回之警察局申領新證，免

參加測驗及執業前講習；逾

期應重新申請辦理執業登

記。 

別於執業登記事項之異

動，爰第三項有關停止執

業及申請恢復執業等相

關規定，修正移列第十

條。 

 

 

 

 

 

 

 

 

 

 

 

第十條 計程車駕駛人停止

執業時，應繳回執業登記證

及其副證，並由原發證警察

局開具收執證明，自繳回之

日起保留其執業資格二年。 

   前項保留期間內申請

恢復執業時，應檢附國民身

分證、職業駕駛執照、規格

相片二張及執業事實證明

文件等，免參加測驗及執業

前講習，向原繳回之警察局

申請辦理恢復執業登記，並

於換領新執業登記證及其

副證後，始得執業；屆期未

申請恢復執業者，應重新申

請辦理執業登記。 

第九條第三項  計程車駕駛

人停止執業時，應繳回執業登

記證及其副證，並自繳回之日

起保留其執業資格二年。保留

期間內申請恢復執業時，應檢

附執業事實相關文件，向原繳

回之警察局申領新證，免參加

測驗及執業前講習；逾期應重

新申請辦理執業登記。 

一、 第一項規範停止執業之

相關規定，內容自現行條

文第九條第三項前段移

列，並增列繳回時，由原

發證警察局開具收執證

明，以為申請恢復執業時

之憑據。 

二、 第二項規範恢復執業之

相關規定，內容自現行條

文第九條第三項後段移

列，並將應檢附之文件及

應於換領新證後始得執

業之規定再予詳列，以資

明確；另為避免適用爭

議，爰將「逾期」修正為

「屆期」。 

第十一條 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證或其副證遺失、毀

損或滅失時，應即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申請補發或換發。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遇有計程車駕駛人所持

執業登記證或其副證不堪

使用或辨識，得促請其申請

第十條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

登記證或其副證遺失、毀損

或滅失時，應即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申請補發或換發。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遇有計程車駕駛人所持

執業登記證或其副證不堪

使用或辨識，得促請其申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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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發。 換發。  

 

第十二條 執業登記證及其

副證每年查驗一次，計程車

駕駛人自領得執業登記證

及其副證之翌年起，應於每

年出生月份之前後一個月

內檢具下列文件，向原發證

之警察局申請查驗： 

一、國民身分證。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事實證明文件。 

四、執業登記證及副證。 

   計程車駕駛人新領或

補發、換發執業登記證及其

副證，或辦理執業登記事項

異動後，距年度查驗期間未

滿半年者，得於隔年再行辦

理查驗。 

   計程車駕駛人之職業

駕駛執照已吊銷、註銷、換

領普通駕駛執照或有其他

喪失職業駕駛人資格之情

事者，由原發證之警察局廢

止其執業登記，並收繳執業

登記證及其副證。 

第十一條 執業登記證及其

副證每年查驗一次，計程車

駕駛人自領得執業登記證

及其副證之翌年起，應於每

年出生日前後一個月內檢

具下列文件，向原發證之警

察局申請查驗： 

一、國民身分證。 

二、職業駕駛執照。 

三、執業事實證明文件。 

四、執業登記證及副證。 

   計程車駕駛人新領或

補發、換發執業登記證及其

副證，或辦理執業登記事項

異動後，距年度查驗期間未

滿半年者，得於隔年再行辦

理查驗。 

   計程車駕駛人之職業

駕駛執照已吊銷或註銷

時，由原發證之警察局廢止

其執業登記，並收繳執業登

記證及其副證。 

一、 條次變更。 

二、 鑑於出生日如為二月二

十九日，會發生非閏年

時，將無生日可依之窘

境，為避免爭議與考量

民眾申請查驗時間之便

利性，爰修正第一項，

採出生「月份」為申請

查驗之基準時間，將申

請查驗之期間從原來二

個月，放寬為出生月份

之前後一個月內即三個

月。 

三、 第二項未修正。 

四、 按第三條及本條第三項

規定，申請人須具有職

業駕駛執照，始得辦理

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

記，且領有職業駕駛執

照屬核發執業登記此一

處分之前提要件。復按

本條之立法目的，係為

貫徹領有計程車駕駛人

執業登記須有職業駕駛

執照為前提，故廢止執

業登記之原因應不限於

吊銷、註銷職業駕駛執

照之情形，如因其他事

實所致喪失職業駕駛人

資格者，亦應得予廢

止，交通部八十七年五

月十四日交路八七字第

○二四九二四號函釋即

同此旨。爰倘計程車駕

駛人將職業駕駛執照換

領成普通駕駛執照，其

即已不具備執業資格，

則機關核發執業登記之

前提要件既已不存在，

屬原處分機關於作成核

發執業登記此一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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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原先據以核發之事

實事後發生變更，即得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三條第四款規定廢止

執業登記，並依同法第

一百三十條規定收回執

業登記證（交通部一百

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交路字第一○九○四○

六五四一號函參照）。為

避免法規適用疑義，爰

參照汽車運輸業管理規

則第九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之立法體例，修正第

三項。 

 

第十三條 計程車駕駛人有

正當理由未能於期限內辦

理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之

查驗或換發者，得於原因消

滅後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原發證之警察局

申請補辦查驗或換發，其執

業年資視同連續。但該段期

間應予扣除。 

第十二條 計程車駕駛人有

正當理由未能於期限內辦

理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之

查驗或換發者，得於原因消

滅後三個月內，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原發證之警察局

申請補辦查驗或換發，其執

業年資視同連續。但該段期

間應予扣除。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四條 計程車駕駛人應

將執業登記證置於儀錶板

上右側，執業登記證副證置

於右前座椅背插座。 

   前項執業登記證之置

放位置，已裝有安全氣囊或

其他汽車原廠所附之安全

設備者，應另擇儀表板上其

他明顯位置置放。 

第十三條 計程車駕駛人應

將執業登記證置於儀錶板

上右側，執業登記證副證置

於右前座椅背插座。 

   前項執業登記證之置

放位置，已裝有安全氣囊或

其他汽車原廠所附之安全

設備者，應另擇儀表板上其

他明顯位置置放。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五條 執業登記證及其

副證應自初次領證之翌年

起，每三年於出生月份之前

後一個月內，向原發證之警

察局申請換發新證。但年滿

六十五歲之計程車駕駛

人，應於每年出生月份之前

第十四條 執業登記證及其

副證自領證之日起每滿三

年換發一次，計程車駕駛人

應於期滿前後一個月內，向

原發證之警察局申請換發

新證，逾期未換發者，失其

效力。但計程車駕駛人符合

一、 條次變更。 

二、 為便利民眾記憶申請換

證之期間，並與第十二條

所定查驗期間一致，爰修

正第一項，以「出生月份」

之前後一個月內為申請

換證之期間，即換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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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個月內，向原發證之警

察局申請換發新證，至年滿

七十歲止。 

   執業登記證及其副證

屆期未換發者，失其效力，

該駕駛人應重新申請辦理

執業登記，始得執業。但計

程車駕駛人符合第十三條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換發年限，內政

部警政署得視需要調整之。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對計程車駕駛人實施之

在職講習，得於換發執業登

記證時一併辦理。 

第十二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 

   前項換發年限，內政部

警政署得視需要調整之。 

   直轄市、縣（市）警察

局對計程車駕駛人實施之

在職講習，得於換發執業登

記證時一併辦理。 

從原來二個月，放寬為三

個月；又配合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五十二條及第

五十二條之一等規定，年

滿六十五歲之計程車駕

駛人應每年換發新證，至

年滿七十歲止，爰於第一

項增列但書規定。 

三、 為避免適用爭議，爰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後段所列

「逾期」修正為「屆期」，

並與現行條文第一項但

書規定移列第二項，以臻

明確。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與第三

項配合遞移為第三項及

第四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六條 公路監理機關及

警察機關得就各該機關持

有之職業駕駛執照或執業

登記證之吊銷、註銷、吊

扣、廢止、換領及所轄計程

車客運業或運輸合作社之

設立、停業、歇業或變更其

名稱、負責人、地址等登記

事項及其異動等資料，互相

提供利用。 

第十五條 公路監理機關及

警察機關得就各該機關持

有之職業駕駛執照或執業

登記證之吊銷、註銷、吊

扣、廢止及所轄計程車客運

業或運輸合作社之設立、停

業、歇業或變更其名稱、負

責人、地址等登記事項及其

異動等資料，互相提供利

用。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部分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期間有將職業駕駛執

照換領為普通駕駛執照

之情形，致其執業登記

證失所附麗，為利清

查，落實管理，爰增列

「換領」等資料亦可互

相提供利用。 

 

 

第十七條 申請辦理執業登

記相關收費基準如下： 

一、執業測驗（含講習）：

新臺幣三百元；僅參加

地理環境測驗者，新臺

幣一百元。 

二、在職講習：新臺幣三百

元。 

三、新領、補發、換發執業

登記證及副證：每證新

臺幣二百元。 

第十六條 申請辦理執業登

記相關收費基準如下： 

一、執業測驗（含講習）：

新臺幣三百元；僅參加

地理環境測驗者，新臺

幣一百元。 

二、在職講習：新臺幣三百

元。 

三、新領、補發、換發執業

登記證及副證：每證新

臺幣二百元。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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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辦理本辦法所需經

費，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

警察局辦理本辦法所需經

費，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一百零八年六

月一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次修正為全文修正，爰

依法制體例修正施行日

期。 

 

 

 

  

  


